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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乡镇

图书馆、图书流通站点……在浙江

绍兴，无论是公园湖畔还是城市中

心，总能看到书的身影。全国各地越

来越多地方建起“15分钟阅读圈”，

满足市民的阅读需求，在全社会营

造开卷有益的浓厚氛围。

近年来，全民阅读、书香社区、

书香校园、书香家庭的理念逐渐深

入人心。全民阅读氛围的营造，得益

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持续加强。“15分

钟阅读圈”根据常住人口和需求情

况，以步行15分钟为服务半径，统筹

设置公共阅读设施，拉近了市民与

阅读的距离，让阅读变得无处不在，

也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

公里”，通过整合与共享阅读资源，

增强市民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门前连街市，屋后闻书声。从城区

到乡镇、从校园到家庭、从商场到街

道，“15分钟阅读圈”的出现，使阅读空

间不再局限于图书馆和书店，而是走

进城市的各个角落，让书香飘进千家

万户，阅读成了城市的一道风景线。不

断拓展的阅读空间，正以一种更轻盈、

更接地气的形态，点亮繁华都市的阅

读之灯，温润大街小巷的文化气象，让

越来越多人爱上“家门口”阅读。

加快构建公共阅读服务体系，

让全民阅读理念深入人心，不仅要

提高阅读服务的辐射范围，使公共

阅读“小空间”成为服务市民的“大

舞台”，服务模式也要与时俱进、迭

代升级。在这方面，全国各地亮点不

断，有的城市利用数据库资源，打造

全民阅读在线平台，有的城市则创

新模式，采用社区企业共同运营维

护的方式，持续做好管理服务，打造

适用性更强的公共阅读空间。

随着越来越多“15分钟阅读圈”

在各地陆续建成，城市全民阅读的

服务网也越织越密，从看得见摸得

着的线下书屋，到一根网线联通的

“云阅读”“云课堂”“云讲座”，覆盖

城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逐步

完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氛

围也越来越浓。愿这些阅读的种子，

随风播撒到城市与乡村的每一个角

落，让越来越多人通过阅读获取知

识、启迪智慧。 （据《河南日报》）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联合发布《互联网弹窗信息

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规定》要求，弹窗推送广告信

息的，应当具有可识别性，显著标明

“广告”和关闭标志，确保弹窗广告

一键关闭。

如今，上网已成为人们生活和

工作刚需，但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弹

窗广告不仅影响用户心情、破坏上

网体验，而且还可能带来强制消费、

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早在2012年

施行的《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

秩序若干规定》就要求，互联网信息

服务提供者不得以误导或者强迫等

方式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或者产

品；广告法也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

发布、发送广告，不能影响用户正常

使用网络；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

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

违规弹窗广告屡禁不止、死灰

复燃，与相关网站平台责任缺失有

很大关系。为追求利益，一些网站平

台对广告商资质、广告内容缺乏审

核，为虚假广告大开绿灯；有的将弹

窗关闭按钮调小到无法看清；有的

虚设弹窗关闭按钮，用户点击后反

而会打开更多广告链接；还有的利

用算法向用户过度推荐，诱导消费……

针对这些乱象，必须找准病灶，开好

药方，精准发力。

此次，《规定》不仅重申弹窗广

告要可识别、确保一键关闭，而且强

调推送服务提供者主体责任，并从

健全推送内容审核流程、强化用户

权益保障、合理算法设置、规范广告

推送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这些举

措进一步明确了弹窗广告等行为的

边界，为监管、执法部门提供了更有

力依据。

规范网络弹窗关乎每个网民合

法权益，只有给相关责任主体戴上

法治“紧箍”，才能形成强大震慑力。

期待各地各方面严格落实《规定》要

求，压紧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加

大执法监管力度，创新监管技术，畅

通举报渠道，让违规弹窗“弹”不出

来，还用户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据《法制日报》）

让阅读从家门口开始
◎百姓话题

为网络弹窗戴上法治“紧箍”
◎快言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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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时代启典商务服务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代 码

91150105MA13Q07H76)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陈玉凤

2022 年 9 月 5 日遗失身份证,

证号 150105198907152122,声

明作废●杨雪巍遗失与内蒙

古标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签订的百万小镇香山依云小

区7号楼2单元401室商品房

买 卖 合 同 原 件, 合 同 编 号

2015-0006895号,面积121.97

平 米, 单 价 3123.98 元, 总 价

381032元;及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一张,编号 00043858,金

额381032元,声明作废●陈钢

遗失巡游出租车驾驶员从业

资格证,证号

15010519851128361X,声明作

废●昆区俊琴理发店(统一信

用 代 码

92150203MA0P381X41) 遗 失

卫生许可证,经营者:苏俊琴,

声明作废●赛罕区声健听力

服务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150105600149924)

及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号

150103197407041517),声明作

废●许明遗失警官证,证件号

052219,声明作废●郑强将内

蒙古名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开具的名都和景13#-

1-1901号房的购房款收据丢

失,收据编号 0012466，金额

586499元,声明作废

郑重声明：本版各类信息，如遇要求交付押金或预付款时，务必小心，谨防受骗！否则后果自负。

●内蒙古军鹏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9115010509524084XD)遗失财务

章一枚,编号 1501050072424,声

明作废●王晓晖遗失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呼伦贝尔南路4号院2

号楼1单元6号户口本,声明作废

● 王 晓 晖 遗 失 残 疾 卡, 编 号

15010219680405303541, 声 明 作

废●(父亲:孙志刚;母亲:罗慧英)

孙艺菡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Q15014938,声明作废●本人王

彦, 身 份 证 号 150204****

07280618; 张 惠 清 身 份 证 号

130225****06223329, 不 慎 将 内

蒙古锦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学院里房款(1-6031)收据

遗 失, 收 据 编 号 9913856, 金 额

408456 元;和内蒙古锦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学院里贷

款放款(1-6031)收据遗失,收据

编号 9912360,金额 610000 元,现

声明作废,如因丢收据造成的一

切后果由本人承担,与贵公司无

关●深圳市华辉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巨宝大厦 1#楼轻

钢 龙 骨 检 测 报 告, 报 告 编 号

QGLG22-37,特此声明●闫翠梅

遗失蒙 AG039 挂道路运输证,运

输证号 150107000549,声明作废

●内蒙古蒙金矿业投资有限公

司 遗 失 银 行 密 码 纸, 核 准 号:

J1910012015801, 账 号:

149242493600 ,开户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长乐

宫支行,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 邢 有 志 ( 身 份 证 号

150104196602010558),皇甫俊青

(身份证号 150104196907040627)

丢失城发绿园 1 期 11 号楼一单

元 201 室房款收据,金额 299417

元,特此声明作废●赛罕区悦汇

肉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150105MA0PX3RA19,声明作

废 ● 董 慧 娟, 身 份 证 号

150123198703091164, 不 慎 将 院

落拆迁编号F175,属于市医院南

侧棚户区改造征收范围内房屋

位于玉泉区和林格尔路与滨河

北路交汇处已东,购房时收据丢

失,特此声明●本人陈凯敏购买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城发绿园2号

地 IV 区 1#- 1- 103 贷 款 收 据

590000 元遗失,声明作废●呼和

浩特市万唯网吧遗失营业执照

副 本,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91150102MA0QP6MK70,声明作

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开泰社区支行金融许

可 证 ( 机 构 编 号 为

B0007S215010012) 和 营 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50104MA0Q4KR25N) 已 注

销,特此声明●周军遗失身份证,

证号 150105197301081513,声明

作废

不慎将开户许可证丢失,存款
人名称:内蒙古囤兴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巴彦淖
尔 市 分 行 营 业 部, 账 号
154039842807, 核 准 号
J2070001287901,开户日期 2015年
04月24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煤田窑沟矿区总体规划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公
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窑沟矿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
水河县的西南部，行政区划隶属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窑沟乡；窑沟矿区
总面积76.07km2，全区总赋煤面积27.77km2，整个矿区根据煤层赋存范
围分为南、北两部分，矿区北部为栜木沟探矿权（赋煤面积6.64km2），北
部距离南部3.5km。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煤田窑沟矿区总
体规划主要包括煤炭开采、煤炭洗选加工及矿区运输等。根据矿区井
（矿）田划分方案，及井（矿）田规划生产能力，矿区规划为4个露天煤矿，
分别为栜木沟矿田、永胜煤矿、刘胡梁煤矿、天赐源煤矿。规划生产能
力分别为3.00Mt/a、2.10Mt/a、0.60Mt/a、2.00Mt/a。区内规划三个选煤
厂，分别为天赐源煤矿选煤厂、永胜煤矿选煤厂及栜木沟煤矿选煤厂，
设计生产能力均为3.00Mt/a，其中天赐源选煤厂为已有选煤厂，永胜煤
矿是为新建选煤厂；栜木沟煤矿为新建煤矿，工业场地新建及配套型选
煤厂均为新建，设计生产能力均为3.00Mt/a。

二、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和期限:1、查阅
方式:如果您需要本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请与建设单位或评价
单位联系，我们将尽快将报告书简本的电子版或印刷版给您发过
去。2、查阅期限:本公告公布日起10个工作日内。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1、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项目周边企业和居民。2、征求意见的主要事项：从环保角度出发，
您对该项目建设的态度和建议，并简要说明原因。即日起以信函、
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我公司咨询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相关信息，并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联系方式:规划组织单位基本信息：地址：呼和浩特市清水河
县城关镇永安街旧政府大楼,电话：0471-7914566,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机构基本信息：技术机构名称：内蒙古煤炭建设生态环境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腾飞南路 32 号。
联系人：张工,电话：0471-6956130 邮箱：762979570@qq.com

清水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9月16日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煤田窑沟矿区总体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五塔寺西街钰景花园住宅小区4号楼106号
本商业用房，2012年3月7日内蒙古昭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房
抵债以每平方米11011.23元的价格卖给了于春伟，2013年4月于春
伟将此房出租给韩燕玲女士。2013年 6月韩燕玲女士又将此房出
租给苏式牛肉面至2022年9月15日。开发商内蒙古昭君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明知此房于 2012 年 3 月 7 日卖给了于春伟先生，但是
2019年12月18日内蒙古昭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又将此房卖给了
第三人陈春梅。

内蒙古昭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房两卖的违法行为,权利人
正在通过其法律途径解决。所以,现在权利人郑重通知想租用此房
的承租人务必要明了,倘若从第三人陈春梅手中租用此房将面临:
一、法律风险;二、赔偿权利人损失;三、其投资血本无归。

最后郑重提醒:任何擅自抢占此房者,必须要承担其法律后果。
权利人：李凤利（于春伟妻子） 联系电话:13704752538

2022年9月16日

郑 重 通 知
张国志自 2022 年 5 月 16 日

至今日未上班,我公司曾多次联
系本人,但至今还未返岗,根据《劳
动合同书》第九条规定已严重违
反公司规章制度,单位有权与员
工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支付经济补
偿金,自公告之日起本人还未前
往公司办理离职手续,自本通告
公布之日起三日内未办理离职手
续,视为已经解除劳动合同。

内蒙古依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4日

公 告

“图克镇沙日嘎毛日村矿区移民现代化肉牛养殖项目”征求意
见稿已编制完成，进一步征求公众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1、
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www.91huayu-et.com/page95?
article_id=40。2、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91huayu-et.
com/page95?article_id=21

二、公众可就近到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办公地址查阅纸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鄂尔多斯市乌审

旗图克镇沙日嘎毛日村，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
征求意见的范围为项目周边5km范围内的居民，企业事业单位及项
目周边相关受影响公众。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示后的10个工作日内可通
过传真、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反馈公众意见。

建设单位：乌审旗图克镇沙日嘎毛日村民委员会,联系人：谢总
13847732172,环评单位：内蒙古宝钜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系
人：宋工 15384888550 邮箱：121297262@qq.com,通讯地址：内蒙古
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日兴大厦

图克镇沙日嘎毛日村矿区移民现代化肉牛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项目全文网络链接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报告书
全 文 的 网 络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3q6dmGUnQIjV8LC3FeF5Jg?pwd=8m1k；提取码：8m1k；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联系环评单位或建设单位索取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同时鼓励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提出意见。

三 、公 众 意 见 表 的 网 络 连 接 ：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请下载并填写公众参与意见
表后，发送或邮寄给环评机构或建设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2 年 9 月 14 日～2022 年 9 月
27日，为期10个工作日。

六、联系方式：建设单位及通讯地址：和林格尔县投资促进中心
（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投资促进中心），联系人电话/邮箱：许主任
（13848717088）；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地址：中农康大生态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路 180号 7层 802），联系人电话/邮
箱：史工（010-83715155/2545807504@qq.com）。

和林格尔石材产业园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的有关规定，对“库伦旗铄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0万吨纳米
碳酸钙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征求意见稿），征求
公众意见。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
接：https://pan.baidu.com/s/1QVh8msC5HqAWxdUYKNdZvQ 提取
码：uw0f（2）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式：联系库伦旗铄嘉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电话：15148717777，邮箱：hbgj918@163.com。二、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代
表。项目地址：库伦旗扣河子镇烧锅地村。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
665329.html。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对项目环保问题感
兴趣或有意见、建议的公众可下载并填写上述公众意见表或按上述
联系方式（信函、电话、电子邮件）反映给建设单位或环评编制单
位。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众可在本公示之日起10个工
作日内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出宝贵意见！

库伦旗铄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库伦旗铄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0万吨纳米碳酸钙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股东会决议,内蒙古金卓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50102MA0NRRE32U)拟
将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500万元减
少至50万元,现予以公告 ,债权人
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减资公告


